


附件2

《北京市昌平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

一、制定背景
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是林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，属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。是保障林业发展空间、实现林地科学经营管理、提高生态建设成效和森林综合效益的纲领性文件，具有战略性、统筹性、基础性、约束性作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编制林地保护利用等相关专项规划。
[bookmark: _GoBack]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具体行动。是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赋予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职责、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基础工作。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、制定林地保护利用的政策依据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是紧紧围绕昌平区林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，阐明了规划期内昌平区林地保护利用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、空间布局和主要任务，《规划》共八章二十六节。
三、其他
报市园林绿化局审核、完成区政府相关审批程序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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